
昌平区司法局

案情介绍：
百善镇居民谭某在某公司任

职一年多。 2018年6月， 该公司
因人员减少， 夜班频率增加， 谭
某深感吃不消， 于是在6月底向
公司提出书面辞职， 至今公司仍
未批准。

谭某问起， 公司表示现在人
手紧缺， 公司内部有规定必须找
到接班人才能离职。 谭某对此很
不理解， 到百善镇法律援助工作
站进行咨询。

法律分析：
工作人员告知谭某：一方面，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七条规定：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
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
用人单位，可解除劳动合同。谭某
在一个多月前向公司递交了书面
辞职申请，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公
司应当予以批复， 到期谭某可以
离职，并要求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另一方面， 对于公司提出找

到接班人才能辞职的内部规定，
谭某应当明确该规定公司是否曾
向劳动者明示、征求意见，或书面
写在劳动合同里。 依据谭某的工
作性质及劳动合同来看， 并不存
在短期不能离职的理由， 也没有
找到接班人才能离职的条款。 依
据 《劳动合同法解释二》 第十六
条： 用人单位制定的内部规章制
度与集体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约定
的内容不一致， 劳动者请求优先
适用合同约定的， 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因此，没有找到接班人不能

作为公司拒绝批复谭某辞职的正
当理由。工作人员建议谭某，先与
公司协商办理离职手续， 如若协
商不成，可以申请劳动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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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破产了，我的工资怎么
办呀？ ”现实中，破产或濒临破产
企业的员工常常有这样的疑问。
针对这些疑问，下面4个案例从不
同的角度给出了相应答案。 员工
可据此追回自己的欠薪。

老板下落不明， 应该向
谁索要欠薪？

因为经营不善等诸多原因，
一家公司虽几经努力， 最终仍然
没有逃脱破产的厄运。 2017年7
月，公司老总肖某为了自身利益，
携带剩余的流动资金逃之夭夭。

老板下落不明， 公司被供货
商申请破产还债后， 周志颖等37
名员工不禁紧张起来： 我们的欠
薪该向谁索要？

【点评】
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 会依

法指定管理人。
管理人通常是由具备专业知

识和技能的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
事务所、 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
中介机构担任， 其主要职能为：
接管债务人的财产 、 印章和账
簿、 文书等资料； 调查债务人财
产状况； 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
事务及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
支； 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
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 仲裁或者

其他法律程序等等。
据此， 周志颖等人可以要求

管理人发放欠薪， 不用担心自己
的工资会打水漂。

单位欠薪属实， 能否自
行以物抵薪？

连萍萍是一家公司老板的专
职司机 。 由于经常与老板在一
起， 所以， 当公司被供货商申请
破产后， 连萍萍在第一时间知道
了这一消息。

由于公司也欠自己工资， 所
以， 连萍萍想以自己保管、 驾驶
的小车抵偿公司拖欠他的工资。

但是，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可以自行以物抵薪？ 这样做符不
符合法律规定？

【点评】
《破产法》 第三十条、 第三

十六条分别规定： “破产申请受
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 以
及破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程序终
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 为债务
人财产。” “债务人的董事 、 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从企
业获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占的企
业财产， 管理人应当追回。” 这
就是说， 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
该企业及其任何人均不能擅自处
分企业资产。

由于本案所涉小车属于破产
财产， 所以， 连萍萍不得自行以
物抵薪。

单位资不抵债， 能够分
得多少工资？

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 各种
线索都反映出一个共同的问题，
那就是严重资不抵债。

“公司拖欠我们的全部工
资， 与公司欠下别人的货款相比
微乎其微 。 如果是按比例来分
配， 我们能分到几个钱呀！” 这
个消息一出， 立刻在员工中炸了
锅。 小刘等员工都担心自己能不
能拿到工资、 能拿到多少工资？

【点评】
《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

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
用和共益债务后， 依照下列顺序
清偿：（一） 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
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
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
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费
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
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二） 破产
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
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 ；
（三）普通破产债权。 ”

该规定表明， 工资处于应当
清偿的第一顺位。 因此， 小刘等

员工不用担心自己领不到等事
情， 员工工资不是与其他债务合
在一起， 然后与其他债权人平均
分配的。

老板搞垮单位， 能否直
接向其索薪？

周某担任一家公司总经理，
也是实际控制人， 由于其在公司
经营期间利用自己的身份肆意妄
为， 导致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
通过清算， 公司的剩余财产甚至
连支付员工的欠薪也不够。

“我们能直接要求周某支付
不足部分的欠薪吗？” 员工中有
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点评】
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 应该

首先以自己的财产清偿所欠包括
欠薪在内的全部债务。 如果企业
实际控制人在经营期间违反忠实
义务、 勤勉义务， 挪用企业资金
等， 那么， 在破产程序终结后该
企业实际控制人应当对企业的破
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就是说， 如果企业职工还
有欠薪未能获得清偿， 可以另行
起诉企业实际控制人要求承担相
应赔偿责任。 就本案而言， 员工
可以起诉周某要求其支付工资。

颜梅生 法官

2017年9月4日， 姬某入职一
家外贸公司时， 双方没有签书面
劳动合同。 当时， 老板对他说，
公司已经与工会签订了集体合
同， 他的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和
社会保险等按集体合同执行。

近日 ， 公司因经营方向调
整， 决定辞退一些员工， 其中包
括姬某。 姬某同意离职， 但要求
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
双倍工资。

公司认为， 虽然其没有与姬
某签订劳动合同， 但公司与工会
签 订 的 集 体 合 同 是 适 用 于 全
体 职 工的 ， 集体合同可以代替
劳动合同， 姬某无权以公司没有
单独跟他签劳动合同为由索要双
倍工资。

姬某想知道集体合同与劳动
合同有哪些区别？ 外贸公司的这
种说法能否成立？

【评析】
外贸公司的说法是没有法律

根据的。
首先， 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

是有根本区别的， 不能以集体合
同代替劳动合同。

集体合同， 是指工会代表企
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就劳动报
酬、 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 劳动
安全卫生、 保险福利等事项， 通
过平等协商签订的协议。 劳动合
同是用人单位与不同的劳动者个
人确立劳动关系 ， 明确双方权
利、 义务的协议。 二者的区别主
要包括：

（1）签约主体不同。集体合同
的一方是用人单位， 另一方是工
会或者劳动者代表； 而劳动合同
的主体一方是用人单位， 另一方
是劳动者个人。

（2）内容不同。集体合同所约
定的内容是所有劳动者的一般劳
动条件， 涉及劳动关系的各个方
面，其内容虽然广泛，但不涉及劳
动者的合同期限和工作内容；而
劳动合同的内容只涉及劳动者的
个人劳动条件， 它是对劳动者与
用人单位之间确立的劳动关系的
具体化，而且，劳动合同的期限和
工作内容是其重要条款。

（3）目的不同。 签订集体合
同的直接目的在于平衡劳动者与
用人单位的力量， 维护劳动者的
整体合法权益； 而签订劳动合同
的目的在于确立劳动关系， 并利
用合同制度实现和保护劳动者与
用人单位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4）适用范围不同。 根据《劳
动法》第35条的规定，依法订立的
集体合同对企业和全体职工具有
约束力； 而劳动合同只对企业和
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本人具有
约束力。

（5）效力层次不同 。 集体合
同的效力一般高于劳动合同。 根
据 《劳动合同法 》 第55条的规
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劳
动 合 同 中 劳 动 报 酬 和 劳 动 条
件 等 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规
定的标准， 否则无效， 无效部分
以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代替。 由
此可见， 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的
作用、 内容等是有所不同的， 因
此 不 能 用 集 体 合 同 来 代 替 劳
动合同。

其次， 签订劳动合同是法律

的强制性规定。
《劳动合同法 》 第 51条规

定： “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
通过平等协商 ， 可以就劳动报
酬、 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 劳动
安全卫生、 保险福利等事项订立
集体合同 。 ” 该条中的用词是
“可以”， 具有一定的弹性。

《劳动合同法 》 第 10条规
定： “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 。 已建立劳动关
系 ， 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 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本规定中
的用词是 “应当”， 是硬性规定。
因此， 用人单位可以不与工会签
订集体合同， 但不能不与劳动者
签订劳动合同， 否则就是违法。

正因为集体合同不等于劳动
合同， 目前也没有可以用集体合
同替代劳动合同的任何法律依
据， 所以， 公司在没有与姬某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 必须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82条之规
定向姬某支付双倍工资。

潘家永 律师

有集体合同无劳动合同 职工有权索要二倍工资

工伤员工无奈放弃调岗
单位必须支付伤残津贴
编辑同志：

我是一家公司的户外安
装工人 ， 在执行安装任务
时 ， 不慎从4米高处摔下 ，
经有关部门认定为工伤。 出
院后， 公司考虑我被确定为
六级伤残， 无法继续从事原
有工作， 就将我调岗至文员
岗位。

因我文化程度低， 仅上
岗两周， 就因工作常出现纰
漏而不得不暂停工作 。 目
前， 我已在家休息了5个月。

近日， 我主动提出与公
司解除劳动合同， 并要求公
司支付在家休息5个月间的
伤残津贴。 公司虽然同意解
除劳动合同， 但拒绝支付伤
残津贴。 公司理由是可以获
得伤残津贴的前提， 是公司
没有为我安排工作， 在其已
经为我安排工作的情况下，
我自然无权获取。

请 问 ： 公 司 的 说 法
对 吗？

读者： 潘芸薇

潘芸薇读者：
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

其必须向你支付在家休息5
个月间的伤残津贴。

《工伤保险条例》 第三
十六条规定： “职工因工致
残被鉴定为五级、 六级伤残
的 ， 享受以下待遇 ： ……
(二 ) 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
动关系， 由用人单位安排适
当工作。 难以安排工作的，
由用人单位按月发给伤残津
贴， 标准为： 五级伤残为本
人工资的70%， 六级伤残为
本人工资的60%， 并由用人
单位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应缴
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 伤残
津贴实际金额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的， 由用人单位补
足差额。”

虽然上述规定已将 “难
以安排工作” 作为用人单位
按月发给伤残津贴的条件，
但这并不等于只要用人单位
安排了工作， 便可以规避责
任。 因为， 对于用人单位来
说， 其安排的工作必须是适
合工伤职工的劳动， 包括符
合其身体伤残的具体情况、
履职能力、 文化程度、 技术
水平、 心理状态等等， 尽可
能给予工伤职工更好的安置
和精神抚慰。

从这一角度看， “难以
安排工作” 的确定， 取决于
用人单位与职工双方主、 客
观的实际条件， 而不是由用
人单位说了算。 只有在用人
单位确实提供了可供实际劳
动的职位， 劳动者恶意拒绝
或过于苛刻、 提出过分条件
时， 才能作为除外因素。 反
之， 尽管用人单位已为劳动
者安排工作， 但劳动者由于
自身实际而无法接受或适
应 ， 也应按 “难以安排工
作” 论处。

与之对应， 尽管公司在
你出院后曾经为你安排过文
员岗位， 但由于其明知你的
文化程度有限且不能适应，
你这种情形仍然属于 “难以
安排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应当根据你的月工资标
准， 依法按月向你支付60%
的伤残津贴。

颜东岳 法官

企业破产后，员工怎样索要欠薪？

内部规定没有接班人不能辞职？ 法律有说法


